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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

7日披露了《香飘飘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公司总裁杨冬云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杨静女

士；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邹勇坚先生；原公司财务总监李超楠女士拟自2024年2月

7日起6个月内， 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

公司A股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 本次增持合计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

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自

2024年2月7日至2024年4月30日， 杨冬云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480,0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增持金额合计641.50万元；杨静女士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70,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增持金额合计400.92万元；邹勇坚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27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增持金额合计384.31万元；李超楠女

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9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增持金额合计400.09万元。 上述4人合计增持股份金额1,826.82万元。 截至本公告

日，杨静女士及李超楠女士已达到并超过增持计划的最低金额，杨静女士将在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内，视市场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李超楠女士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其

他增持主体已达到并超过增持计划最低金额的一半，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 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

期；可能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2024年4月30日，公司收到总裁杨冬云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杨静女士；董事、董事会

秘书兼财务总监邹勇坚先生；原公司财务总监李超楠女士发出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现将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公司总裁杨冬云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杨静女士；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邹勇

坚先生；原公司财务总监李超楠女士。

（二）增持主体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有股份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杨冬云 总裁 0 0%

2 杨 静 董事、副总经理 534,000 0.13%

3 邹勇坚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350,000 0.09%

4 李超楠 原财务总监 154,000 0.04%

合计 1,038,000 0.25%

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4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邹勇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原财务总监李超

楠女士于同日向董事会递交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报告

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 《香飘飘关于公司财务总监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4）。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决定对公司的股份进行增持。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股

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增持金额

1 杨冬云 总裁 不低于800万元且不超过1,200万元

2 杨 静 董事、副总经理 不低于400万元且不超过600万元

3 邹勇坚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不低于400万元且不超过600万元

4 李超楠 原财务总监 不低于400万元且不超过600万元

合计 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3,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择机逐

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为自2024年2月

7日起6个月内（除法律、 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

外）。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在股票

复牌后顺延实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增持主体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七）增持主体承诺

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

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318,1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增持金额合计1,826.82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情况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增持金额（万

元）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杨冬云 总裁 0 0 480,071 0.12 641.50 480,071 0.12

杨 静 董事、副总经理 534,000 0.13 270,200 0.07 400.92 804,200 0.20

邹勇坚

董事、董事会秘

书、财务总监

350,000 0.09 271,800 0.07 384.31 621,800 0.15

李超楠 原财务总监 154,000 0.04 296,100 0.07 400.09 450,100 0.11

合计 1,038,000 0.25 1,318,171 0.32 1,826.82 2,356,171 0.57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形成。

公司总裁杨冬云先生于2023年12月27日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蒋建琪先生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蒋建琪先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20,537,29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5%）以每股13.43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冬云先生，标的股份转让的总价款为

人民币275,815,804.70元。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2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香飘飘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3-06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杨冬云）。本次股份转让已于2024

年3月18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3月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香飘飘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进展暨股份

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截至本公告日，杨冬云先生共持有公司股

份21,017,3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2%。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4人合计增持股份金额1,826.82万元。杨静女士及李超楠女士已达

到并超过增持计划的最低金额，杨静女士将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视市场情况决定是否

继续增持公司股份。李超楠女士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其他增持主体已达到并超过增持计

划最低金额的一半，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8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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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欧莱新

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

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4〕227

号）。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国

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中证网，http://www.cs.com.

cn； 证券时报网，http://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http:

//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

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

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4,001.1206万股， 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25%。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

份

本次发行价格（元/

股）

9.60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 员工参与战略

配售情况

不适用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将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跟投股份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5.00%，即2,000,560

股，获配金额为19,205,376.00元。保荐人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限

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0.31元（以202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23元（以202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41.44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发行后每股

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1.85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25元（按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5.20元（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按经审计的截至

2023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之和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和已开立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账户并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的境内自然人、法人、证券

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万

元）

38,410.76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6,118.65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文雅 联系电话 0751-8702516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9620581

发行人：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6日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欧莱新

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4〕227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欧莱新材” ，扩位简称

为“欧莱新材” ，股票代码为“688530”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

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

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9.60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

量为 4,001.1206万股， 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为16,004.4824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800.2240万股，约占本

次发行总数量的2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00.2240万

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2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相同，无需向网下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2,240.6466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960.2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根据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954.4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20.1000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920.5466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60.00%，其中网下

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728.2453万股， 网下有锁

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92.3013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1,280.350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512993%。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4年4月29日

（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 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

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上证发〔2023〕33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投资者

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

截至2024年4月22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4年5

月6日（T+4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

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初

始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

2,000,560 5.00% 19,205,376.00 24

2

中国保险投资

基金（有限合

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业

4,364,858 10.91% 41,902,636.80 12

3

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1,636,822 4.09% 15,713,491.20 12

合计 8,002,240 20.00% 76,821,504.00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758,09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2,477,712.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5,40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35,888.0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195,15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4,273,488.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311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8,985.6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

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建信养老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养老金慧

通3070（FOF）

混合型养老金

产品

3,437 32,995.20 0.00 0 3,437

2

建信养老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养老金养

颐嘉睿混合型

养老金产品

3,437 32,995.20 0.00 0 3,437

3

建信养老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养老金养

颐嘉耀股票型

养老金产品

3,437 32,995.20 0.00 0 3,437

合计 10,311 98,985.60 0.00 0 10,311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10,311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其中1,032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

购股数的10.01%。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92.3013万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6.01%。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55,716股，包

销金额为534,873.6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0.17%，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比例约为0.14%。

2024年5月6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

资金、 战略配售募集资金和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

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具体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

保荐承销费用（含辅导费） 3,325.64

审计及验资费用 1,450.00

律师费用 868.05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24.53

上市相关的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50.44

合计 6,118.65

注：1、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上市相关的手续费等

其他费用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2、费用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81

发行人：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6日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证券代码：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公告编号：临2024-056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1/2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8,000万元~4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0,944,008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2599%

累计已回购金额 38,002.4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1.50元/股~36.5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11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并于2023年12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8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8亿元

（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45元/股（含），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1月21日和2023年12月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23-099号”和“临2023-104号”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2024年4月30日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4月， 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 截至2024年4月30日，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0,

944,00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868,669,779股的1.259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6.54元/

股、最低价为31.5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0,024,279.76元（不含印花税及

交易佣金等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4-032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1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268.89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4972%

累计已回购金额 3,237.6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9.41元/股~12.8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最高价不超过人民币22.38元/股（含），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索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4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4年4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68.89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972%，最高成交价为12.8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4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3,237.62万元

（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

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6日


